

南澳县2023年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

今年以来，受土地拍卖市场低迷、政策性增支等因素的影响，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预算收支运行发生较大变动，结合今年1-9月预算执行情况以及收支预计完成情况，需调整预算预期收入，压减部分非重点、非刚性一般性支出以及年内无需支出的项目资金，腾出一定资金保障“三保”、重点民生、还贷付息等支出。根据《预算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2023年县本级预算进行调整，具体方案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调整
2023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3839万元，与年初预算持平，不作调整，同比增长8%。加上上级补助收入99824万元、债务转贷收入5277万元、上年结余收入42046万元以及调入资金4032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拟调整为201314万元，比年初预算169657万元调增31657万元，增长18.66 %，其中：
1.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839万元暂不作调整。主要是结合三季度执行进度以及组织收入来源摸查预测，力争完成年初县人大通过的预期收入目标。
2. 上级补助收入调整为99824万元，调增36822万元。主要是上级新增下达我县留抵退税、均衡性财力性补助等资金1137万元，同时根据年中预算执行情况增加上级专项补助收入资金35685万元。
3.债务转贷收入（置换债）5277万元不作调整。主要年初已足额编列置换债用于还本资金。
4.一般公共预算调入资金调整为40328万元，调减5285万元。主要是减少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5403万元；增加国资预算调入118万元。
5.上年结余收入调整为42046万元，调增120万元。主要是根据本级决算草案增加结转收入。
（二）支出调整
2023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102955万元（含存量资金支出12618万元），比年初预算94592调增8363万元，增长8.41%。加上上级专项支出88407万元，上解上级支出4675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527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拟调整为201314万元，比年初预算169657万元调增31657万元，增长18.66 %，预计年终收支相抵平衡，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调整为90787万元，调减3805万元。主要：一是调减人员类支出3738万元，主要调减乡镇五险二金，减少年初预留人员经费预算。二是增员调增公用经费4万元。三是调减项目类支出合计71万元，主要是部分项目调整至上级转移支付中列支；结合执行情况按实调减预备费、疫情防控、乡镇结算、村（居）公共服务站专职工作人员劳务费等支出；调增以前年度应付未付环卫等项目预算资金，增加社保财政补贴等急需安排民生项目以及根据政府批复结合执行需求增加安排经济普查经费、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经费等支出。
2.收回两年以上未使用的上级专项等财政存量资金统筹安排支出纳入本级统计，调增12168万元。
3.专项支出调整为88407万元，调增23850万元。主要是年中上级专项支出执行增加。
4.上解上级支出4675万元暂不作调整。主要是上解上级临时救助及转账列支未有变动。
5.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置换债）5278万元不作调整。主要是年度内债务还本支出年初已足额编列。
6.调减结转下年支出555万元。主要是预计执行情况调整。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调整
2023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调整为55171万元，比年初预算71402万元调减16231万元，下降22.73%。加上上级补助收入452万元，债务转贷收入21000万元（含置换债3000万元）以及上年结余收入2568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拟调整为79191万元，比年初预算77739万元调增1452万元，增长1.87%（比第一次调整预算82739万元调减3548万元，下降4.29%），其中：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调整为36601万元，调减24237万元。主要是国有土地出让招拍挂工作不及预期，预计年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将减少。
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调整为2000万元，调增2000万元。主要是政府投资全域旅游、老旧小区等建设项目缴费增加。
3.车辆通行费收入调整为16000万元，调增6000万元。主要是入岛车辆激增，预期大桥通行收费将明显增加。
4.污水处理费收入520万元暂不作调整。主要是结合执行情况及缴费预测，暂不作调整。
5.彩票公益金收入调整为50万元，调增6万元。主要是福利彩票、体育彩票销售预期增加。
6.上级补助收入调整为452万元，调减317万元。上级专项调整科目,调整资金来源，按实执行调减。
7. 债务转贷收入调整为21000万元，调增18000万元（比第一次调整预算增加13000万元），主要是新增专项债券收入。
8. 上年结转收入2568万元为2022年决算数，不作调整。
（二）支出调整
2023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拟调整为34036万元，比年初预算26005万元调增8031万元，增长30.88%（比第一次调整预算31005万元增加3031万元，增长9.78%）。加上上级补助支出2160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9995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3000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拟调整为79191万元，比年初预算77739万元调增1452万元，增长1.87%，（比第一次调整预算82739万元调减3548万元，下降4.29%）预计年终收支相抵平衡，其中：
1.政府性基金本级支出调整为34036万元，调增8031万元（比第一次调整预算增加3031万元）。主要：一是调增以前年度应付未付土地调查等部分项目预算资金，根据政府批复结合执行需求增加安排大桥贷款付息、债券付息等，以及预计土地出让收入预期减少，相应压减代编民生项目经费，并将ETC系统改造建设项目等7个项目调整至上级转移支付中列支，本级项目预算合计调减9968万元。二是新增专项债支出18000万元。
2.专项支出调整为2160万元，调减1176万元。主要是预计上级专项调整来源支出执行减少，部分资金超两年未使用的收回财政纳入存量资金安排支出。
3.调出资金调整为39995万元，减少5403万元。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预期减少，相应调减支出。
4.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置换债）3000万元不作调整。主要是年度内债务还本支出年初已足额编列。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调整
2023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拟调整为348万元，比年初预算230万元调增118万元，增长54.88%，其中：
1.利润收入调整为333万元，调增118万元，主要是烟草企业上缴利润收入较预期增加。
2.转移支付收入15万元暂不作调整，预计与年初预算持平。
（二）支出调整
2023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拟调整为348万元，比年初预算230万元调增118万元，增长54.88%，预计年终收支相抵平衡，其中：
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15万元暂不作调整，预计与年初预算持平。
2.调出资金调整为333万元，调增118万元，主要是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加，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弥补收支缺口。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调整
2023年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总计拟调整为10514万元，比年初预算13312万元调减2798万元，减少21.02%，其中：
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收入调减3170万元，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已纳入市级统筹，由市级编制预算，县级无需重复编列收入计划；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调增1350万元，主要是基本养老保险基数调整增加财政补贴。
3.保险费收入及利息收入分别调减1308万元、43万元，主要是2023年上半年我县退休人员增多，且基本养老保险基数调整调增的部分收入预期当年度未能兑付，故减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保险费收入及利息收入。
4. 转移支付收入及其他收入分别调增87万元、286万元，主要是收回多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资金。
（二）支出调整
2023年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总计拟调整为9639万元，比年初预算 12371万元调减2732万元，减少22.08%，其中：
1.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支出调减2837万元，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已纳入市级统筹，由市级编制预算，县级无需重复编列支出计划。
2. 基本养老金调增47万元，主要是上半年我县退休人员人数增加，且退休待遇调增。
3. 转移支出、上解上级支出、其他支出合计调增58万元，结合当前执行情况及下半年上解省的中央驻粤及省属驻汕单位养老保险支出计划做相应调整。
收支相抵，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本年收支结余拟调整为5237万元，比年初预算8708万元调减3471万元，减少39.86%。
五、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一）2023年新增债务限额情况
经批准，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4826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为61168万元，专项债务限额为87095万元。政府债务余额合计为147815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为60765万元，专项债券债务余额为87050万元，控制在债务限额以内。
（二）2023年新增债务情况
2023年省下达我县新增专项债券资金18000万元，用于全域旅游智能化配套建设项目8000万元、县城排水设施提升改造工程5000万元、县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5000万元。
（三）2023年再融资债券情况
2023年我县共争取再融资债券8277万元，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切实减轻了我县当前地方政府偿债压力。
六、其他预算项目调整、科目调整以及资金来源调整
（一）部分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安排调整情况
为进一步加大对上级生态补偿、边境转移支付资金统筹力度，本次将县本级安排的镇级污水处理站委托运营项目、中小河流（第二期）治理工程清违清障工程等41项9610万元调整在上级薄弱乡镇、生态补偿、边境转移支付资金中列支。
（二）盘活存量资金安排调整情况
根据省人民政府《转发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5〕24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关于建立财政存量资金定期清理盘活收回机制的通知〉的通知》（汕市财预〔2019〕186号）以及县委办、县府办印发的《关于深化南澳县县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南委办知〔2019〕22号）等规定，2023年共收回存量资金15611万元，其中：收回2021年转移支付结转结余资金12394万元统筹安排县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收回部门预算结转结余资金3216万元用于消化历史挂账。
（三）“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预算调整情况
结合“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预算执行情况以及各单位资金需求预测，本次将“三公”经费预算556.85万元暂不作调整;将会议费预算调整为97.64万元，比年初预算124.99万元调减27.35万元；将培训费预算调整为303.22万元，比年初预算290.22万元调增13万元。
（四）政府采购预算调整情况
结合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预算，本次将政府采购预算调整为9908.52万元，比年初预算1998.27万元调增7910.25万元，主要是增加上级专项采购预算。
（五）科目调整说明。年度预算执行中部分资金按具体项目分配到镇政府（管委）、县直部门，需按照适用功能科目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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